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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13-2022-0001

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杭人社发〔2022〕11 号

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

杭州市企业包车返岗补贴

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局，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人力社保

局：

为进一步加大惠企纾困力度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按照《杭

州市政府办公厅进一步做好“助企开门红”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有关要求，我局牵头制定了《杭州市企业包车返岗补贴实施细

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积极组织发动符合条件的企

业申报，抓好政策落实。

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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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企业包车返岗补贴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决

策部署，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认真落实好《杭

州市政府办公厅进一步做好“助企开门红”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

推动实现一季度经济平稳增长，现就实施“企业包车返岗补贴”

制定细则如下：

一、政策内容

对企业（不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）2022 年 2 月 28 日前租

用（含合租）大巴车跨省“点对点”组织市外员工返岗，符合

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 50%给予补贴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20 万

元。[责任单位：市人力社保局；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公安

局、市税务局、市数据资源局、各区县（市）]

二、申报主体和补贴对象

本次政策兑付以我市企业为申报主体和补贴对象[我市企

业指企业登记注册住所在杭州市，且税务登记注册在杭州市，

不含国有企业、国有控股企业、国有实际控制企业（包括政府

性质建设主体），下同]。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不享受补贴。

三、申报审核办法

（一）申报

申报补贴的我市企业须于 2022 年 3月 15日至 2022 年 4月

底通过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的“杭州就业创业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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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大厅”向纳税所在地街道（乡镇）申报。多家企业联合包车

的，向其中人数最多的一家企业的纳税所在地街道（乡镇）申

报。申报时提供如下材料：

1.汽车租赁合同及发票，合同应注明包车单位、车辆数、

价格、发车日期、出发地、到达地等信息；

2.《杭州市企业包车返岗补贴申报表》（每辆车乘车员工

不少于 20 人）；

3.多家企业联合包车的，还需提供各企业签字盖章认定的

车辆租赁协议或相关说明。

（二）审核

乡镇（街道）在 5 个工作日内通过杭州人社“智慧就业”

系统进行初审，逐一核实申报情况，并根据需要开展实地核查。

初审通过后，由乡镇（街道）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

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复审。

（三）公示

复审通过后，由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在区、县（市）

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拨付

经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在资金到

位后按有关规定将补贴拨付至企业基本账户。

四、其他

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和区、县（市）按照现行财政体制承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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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由区、县（市）先行发放，市本级承担资金经市人力社保局

审核后，纳入年终财政体制结算。

附件：杭州市企业包车返岗补贴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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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杭州市企业包车返岗补贴申报表

申报单位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是否国

有及国

有控股

企业

□是

否

纳税所在地街

道（乡镇）

法人代表

或负责人

单位经办人 手机号码

开户银行

名称
银行账号

补贴标准：按每车包车费用的 50%给予补贴，同一申请企业补贴总额不超 20 万元。

租车类型 整租；□合租；
汽车租赁

发票号码

包车数量
包车费

用（元）

申报补贴

金额（元）

车辆 1 车牌号 出发地
出发

时间

车辆 2 车牌号 出发地
出发

时间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
所乘车

辆车牌
用人单位全称

1

2

申报

单位

意见

本单位承诺：本单位不属于严重违法失信企业，填报的信息及提供的

申报材料真实准确，如有虚假，自愿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单位法人代表或负责人：

单位（盖章）

20 年 月 日

注：每辆车乘车员工不少于 20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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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税务局、市数据资源局

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3月18日印发


